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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詹子平
電話：02-2430-1505 分機605
電子信箱：chantuzping@mail.kl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前貳字第11302211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兼任行政代理教師休假年資認定疑義一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師請假規則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

師聘任辦法(以下簡稱聘任辦法)辦理。

二、依112年6月19日修正之聘任辦法第16-2條第2項第4款規

定：「代理教師經主管機關核准兼任學校行政職務者，準

用教師請假規則第八條，給予休假、休假補助費及未休假

加班費。」；同條第2項第5款規定：「第二項第二款慰勞

假及前項休假年資，得併計代理教師於其他學校任教年

資。」。

三、又，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規定略以：公立中小學教師兼任行

政職務者，應給予休假，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給…。

四、另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10年10月31日教中(人)字第

1100598443號書函略以：公務人員之休假年資，於不重複

採計之前提下，均係按月採計，該段連續服務期間之始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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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末月非服務整月者，仍以1個月之年資採計。教育人員休

假年資採計亦比照辦理。

五、援上，為鼓勵本市代理教師久任，以維持學校師資穩定，

參採前揭書函、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及聘任辦法第16-2條第

2項第5款之規定，本市兼任行政代理教師之休假統一併計

其於其他學校任教年資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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